
广元市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评价办法

第1章 总  则

第1条　 [bookmark: _GoBack]为推进政府采购领域信用体系建设，加强对政府采购供应商的监督管理，规范政府采购供应商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行为，优化我市政府采购市场营商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2014-2020）的通知》(国发（2014）21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35号）、《财政部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6） 125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2条　 本办法所称的政府采购供应商（以下简称供应商)是指在广元市内参与政府采购活动，向采购人提供货物、工程或者服务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自然人。
第3条　 供应商信用评价包括交易行为评价、履约验收行为评价和监督检查评价。
第4条　 供应商信用评价满分为300分，其中交易行为评价满分为100分，履约验收行为评价满分为100分，监督检查评价满分为100分。
第5条　 信用评价通过广元市政府采购管理评价系统（以下简称管理评价系统）实施。政府采购相关当事人应当及时、客观、公正、准确作出信用评价，不得恶意评价。
第6条　 信用评价结果作为对供应商监督管理的重要依据。
第2章 信用评价
第7条　 交易行为评价，初始分数为100分，评价周期为一个季度。各方评价主体即采购代理机构、评审专家及采购人，在采购项目评审结束后，采购人确认中标（成交）结果前，在管理评价系统中按照《广元市政府采购供应商交易行为评价表》（附件1）完成对供应商的评价；1个项目评价1次，评价结果确认提交后，不得修改；评价满分为100分，其中采购人的评价分数占比为70%，采购代理机构的评价分数占比为20%，评审专家的评价分数占比为10%。交易行为评价得分，即为每个评价周期内，被评价供应商所有采购项目的交易行为被评价总分与被评价项目数量的算数平均值。
第8条　 履约验收行为评价，初始分数为100分，评价周期为一个自然年。采购人在采购项目合同签订后，提交验收报告前，在管理评价系统中按照《广元市政府采购供应商履约验收行为评价表》（附件2）完成对中标（成交）供应商的评价；1个项目仅限评价1次，评价满分为100分。供应商履约验收行为评价得分，即为每个评价周期内，被评价供应商所有采购项目的履约验收被评价总分与被评价项目数量的算数平均值。
第9条　 监督检查评价，初始分数为100分，评价周期为一个自然年。财政部门根据采购项目的质疑、投诉、举报、信访、随机抽查、重点检查、考核及审计等发现的供应商违法违规行为，在依法依规处理处罚的同时，参照《广元市政府采购供应商监督检查评价表》，即时对供应商进行监督检查评价；评价满分为100分，采取扣分制，按发现并核实的违法违规行为实际次数（次数不设限）累计扣分，扣完为止。监督检查评价得分，即为每个评价周期内，监督检查评价初始分值与累计扣分的差。
第10条　 供应商信用评价结果分级。供应商信用评价分数大于等于270分的记为“A”级；小于270分且大于等于240分的记为“B”级；小于240分且大于等于210分的记为“C”级；小于210分的记为“D”级。
第11条　 评价结果公示。每评价期（每季度、一年）结束后，市财政局将每季度、每一年评价结果在四川政府采购网公示5日。如对评价结果有异议的，当事人可以自公示评价结果起5日内向市财政局提出陈述和申辩。
第3章 信用评价结果应用
第12条　 供应商每季度、每一年信用评价结果，均通报其单位及行政主管部门，在管理评价系统公开，并与相关信用信息系统共享。
第13条　 信用评价等级为“A”级的，在公示评价结果做“推荐使用”标识，一般不对其开展政府采购监督检查。信用评价等级为“B”级的，在公示评价结果做“推荐使用”标识，将其纳入政府采购监督检查范围。信用评价等级为“C”级的，在公示评价结果做“谨慎使用”标识，将其纳入政府采购重点监督检查范围。信用评价等级为“D”级的，在公示评价结果做“不推荐使用”标识，将其纳入重点监督检查范围。
第14条　 信用评价等级为“A”以下等级的供应商，如在下一个评价周期信用评价等级比上一个评价周期评价等级高的评价等级，其信用等级自动修复为等级高的评价等级。
第4章 附 则
第15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其施行。
第16条　 本办法由广元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附件：广元市政府采购供应商监督检查评价表

— 2 —

— 1 —

